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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南華大學 115 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同等學力資格審查申請書 

一、基本資料 
 

姓名  報考學系  電話手機  

二、報考資格 (填寫並檢附所具資格文件影本備查) 
 

考生填寫欄 
同學學力標準 

報考資格 

     年    月，於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(學校名稱)  

□高  中 (職 )         科  

 □專科學校             科系 

□畢業/□    年級肄業 

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
1.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，因故休學、退學或重讀二年
以上，持有學校核發之歷年成績單，或附歷年成績單之修業證
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2.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
上，持有學校核發之歷年成績單，或附歷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
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3.修滿規定年限後，因故未能畢業，持有學校核發之歷年成績單，
或附歷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
1.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，持有附歷年成
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。 

2.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，因故休學或退學，或修滿規定年限，
因故未能畢業，持有附歷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
休學證明書。 

  年    月，取得行政院勞委會

核發之      級技術士證後，從事

相關工作     年 

1.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，從事相關
工作經驗五年以上。 

2.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，從事相關
工作經驗二年以上。 

3.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。 

  年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通過

證書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
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通過，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、技術型高

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力鑑定通過證書。 

□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
程: 

□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
□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（不含

推廣教育課程） 

年滿二十二歲，修習下列不同科目課程累計達四十學分以上，持有
學分證明： 
1.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。 
2.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。 
3.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（不含推廣教育課程）。 

□完成三年實驗教育。 
□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

育時間合計滿三年。 

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

九條第二項規定者。 

□    年    月，持境外(國外或

港、澳)專科以上 □畢業/□肄

業學歷。 

持國外或香港、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歷，其畢肄業學校經
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
體所認可，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
類學校修業年級者。 

□其他報考資格 
請參考簡章附錄一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，並檢附佐證資料。 

注意事項：請提前於 114 年 12 月 05 日(五)以前(以郵戳為憑)，以掛號寄至本校報考學系預先申請審理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審查結果 

  君申請以同等學力資格報考本校 115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，經審查認定如下： 
□資格符合，請依簡章規定報名期限內，進行上網登錄、繳費作業，完成報名程序及寄送相
關表件。逾期未繳費寄件者，視同自願放棄報考資格，本校不予通知，考生亦不得以任何
理由要求補救。 

□不符同等學力資格要求，本校無法接受您的報名（請勿繳款）。若欲退還書面資料者，請
於二週內自備回郵信封及郵資，以便回寄。 

審核單位核章： 


